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８

证券简称：拓日新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０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９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３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

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现就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９

日下午（星期二）

１４

：

００

。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８

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９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任意时

间。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侨香路香年广场

Ａ

栋

８０３

会议室

３．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对本次股东大会审

议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５．

投票规则：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

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不能重复投票。 具体规则为：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统或互联网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６．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４

日。

７．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４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均

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因故不能亲自出席的股东，可以书面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

参加网络投票。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员。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考核管理制度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２．

审议《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

１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

（

２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向公司原股东配售安排》

（

３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品种及债券期限》

（

４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用途》

（

５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发行方式》

（

６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决议的有效期》

（

７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拟上市的交易所》

（

８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授权事项》

（

９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偿债保障措施》

三、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１．

登记手续：

（

１

）法人股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或授权委托书（见附件）、股权证明及委托人身份证

办理登记手续。

（

２

）自然人凭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持股证明；授权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

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２．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侨香路香年广场

Ａ

栋

８０２

室会议。

联系人：刘强、任英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６６１２６２１／８６６１２６５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９６８０３００

邮编：

５１８０５３

。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

至

１７

：

００

。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在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

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参加网络投票。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

１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２

）投资者投票代码：

３６２２１８

，投票简称为 拓日投票 。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ａ

买卖方向为买入股票。

ｂ

在“申购价格”项下填报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

－１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一至议案十

一，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全部议案，议案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具体如下表：

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元）

议案

１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考核管理制度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２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２．００

议案

３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３．００

议案

３

（

１

）

１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

３．０１

议案

３

（

２

）

２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向公司股东配售安排

３．０２

议案

３

（

２

）

２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向公司股东配售安排

３．０２

议案

３

（

３

）

３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品种及债券期限

３．０３

议案

３

（

４

）

４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用途

３．０４

议案

３

（

５

）

５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发行方式

３．０５

议案

３

（

６

）

６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决议的有效期

３．０６

议案

３

（

７

）

７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拟上市的交易所

３．０７

议案

３

（

８

）

８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授权事项

３．０８

议案

３

（

９

）

９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偿债保障措施

３．０９

注：议案

３

中有多个需要表决的子议案，其中

３．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

２

下全部子议案进行表决，

３．０１

元代

表议案

３

中子议案（

１

），

３．０２

元代表议案

３

中子议案（

２

），依此类推；本次股东大会投票，对于全部议案

１００．００

元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ｃ

、在“申购股数”项下，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ｄ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ｅ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视为未参与投票。

（

４

）计票规则：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即如果股东先对全部议案

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全部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

全部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对应申报价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

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

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或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半日方可

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

票。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８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８

月

９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投票注意事项

１．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

为准。

２．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在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六、其他事项

１．

现场会议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深圳市南山区侨香路香年广场

Ａ

栋

８０３

会议室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６６１２６２１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６６１２６２０

邮编：

５１８０５３

联系人：刘强 任英

２．

会期半天，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３．

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受到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特此公告。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４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代为行使表决权。 如无作明确指示，则由本公司（本人）之代表酌情决定投票。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委托人营业执照注册（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委托书有效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

１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考核管理制度的议

案

议案

２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议案

３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议案

３

（

１

）

１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

议案

３

（

２

）

２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向公司股东配售安排

议案

３

（

３

）

３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品种及债券期限

议案

３

（

４

）

４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用途

议案

３

（

５

）

５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发行方式

议案

３

（

６

）

６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决议的有效期

议案

３

（

７

）

７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拟上市的交易所

议案

３

（

８

）

８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授权事项

议案

３

（

９

）

９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偿债保障措施

注：请委托股东对上述审议议案选择“同意、反对、弃权”意见，并在相应表格内打“

√

”；每项均为单选，

不选或多选均视为委托股东未作明确指示。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９

、

２００４２９

证券简称：粤高速

Ａ

、粤高速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４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６５

，

４１４

股，占总股本

０．００５２％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８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向持有粤高速

Ａ

股的股东作出对价安排， 所有非流通股获得在

Ａ

股市场的流通

权。 流通

Ａ

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流通

Ａ

股将获得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

３．１

股股票的对价；自公司股权

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起，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公司非流通股即获得在

Ａ

股市场上市流通

权。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经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召开的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通过。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７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况

１

邓一凤等

２３

名自然人（详见在巨潮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布的解除限售

股东名单）

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十二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向广

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偿还代为

垫付的等额股份。

已履行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８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

６５

，

４１４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５２％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

（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的比

例（

％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无限

售股份总数的

比例（

％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

％

）

冻结的股

份数量

（股）

１

邓一凤等

２３

名自然人

（详见在巨潮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公布的解除限售

股东名单）

６５４１４ ６５４１４ ０．０１４８ ０．０１４０ ０．００５２

合计

６５４１４ ６５４１４ ０．０１４８ ０．０１４０ ０．００５２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４４０７７２６０２ ３５．０６％ －６５４１４ ４４０７０７１８８ ３５．０６％

１

、国家持股

４０９９２０２７９ ３２．６１％ ４０９９２０２７９ ３２．６１％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２２３０１９７７ １．７７％ ２２３０１９７７ １．７７％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８５５０３４６ ０．６８％ －６５４１４ ８４８４９３２ ０．６７％

其中：境内法人持股

７７５０４２５ ０．６２％ ７７５０４２５ ０．６２％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６０３８８３ ０．０５％ －６５４１４ ５３８４６９ ０．０４％

高管股

１９６０３８ ０．０２％ １９６０３８ ０．０２％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８１６３４５１４６ ６４．９４％ ６５４１４ ８１６４１０５６０ ６４．９４％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６７５９５１４６ ３７．２０％ ６５４１４ ４６７６６０５６０ ３７．２０％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４８７５００００ ２７．７４％ ３４８７５００００ ２７．７４％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１２５７１１７７４８ １００．００％ ０ １２５７１１７７４８ １００．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

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情

况

股份数

量变化

沿革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数量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邓一凤等

２３

名

自然人（详见在

巨潮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公布的解

除限售股东名

单）

６５４１４ ０．００５２

注

１

合计

６５４１４ ０．００５２

注

１

、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东中的

２３

名自然人股东股改实施日未持有公司股份， 根据已经生效的

（

２００９

）蓬法民二初字第

８６１－８９０

号《民事判决书》确认，

２３

名自然人为粤高速相关限售流通股份的实际出

资认购人，相关股份应从江门市汽车配件公司供销经理部等法人单位名下变更到该

２３

名股东名下。 经向

中证登深圳分公司查询，上述

７５

，

５５８

股粤高速限售流通股份，已经司法执行程序，变更登记到相应的

２３

名股东名下。经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按照

１０

：

１．３４２６９

的比例向交通集团偿还股改垫付对价

１０

，

１４４

股，目前所

持限售股份为

６５

，

４１４

股。

除上述情况外，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其股改实施日持有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没有发生其他变化。

本公司自股改实施日至今，没有发生发行、配股、权证行权、可转债转股、回购注销股本等情况，公司股

本没有发生变化。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

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股

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数

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股本

的比例（

％

）

１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１３

日

６２ ４９

，

５２２

，

５４１ ３．９４

２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１

日

１５ ９

，

５０５

，

２５６ ０．７６

３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４

日

６８０２ ４１

，

１０１

，

３５０ ３．２７

４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

日

６７９ ４

，

６２２

，

８７０ ０．３７

５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５

日

１ ９１

，

６０８ ０．００７３

６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６

日

１５１ １

，

８４０

，

１６２ ０．１４６４

７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３８ １３４

，

６７０ ０．０１０７１

８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５１ １

，

３３７

，

３７９ ０．１０６４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国泰君安证券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书出具之日，粤高速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持有人均履行了

其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时做出的有关承诺。 粤高速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七、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

是

√

否；

若存在违规情况，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改正计划和措施；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

是

√

否；

若存在违规情况，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改正计划和措施；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若存在违规行为，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改正计划和措施；

４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５

日

解除限售股东名单：

序号 姓名 解限股数（股）

１

邓一凤

６０８６

２

吴伟如

６０８６

３

李带英

１０３４８

４

杜伟材

３０４２

５

何志俭

６０８

６

陈世楷

３０４２

７

钟娣球

６０８６

８

曾明柱

１８２６

９

区建欢

６０８６

１０

黄建华

６０８

１１

陈寿胜

６０８

１２

霍裕佳

３０４２

１３

艾华平

６０８

１４

陈永洪

６０８

１５

卢淡杰

６０８６

１６

杨向荣

６０８

１７

余浓娇

３０４２

１８

林唯栋

１２１６

１９

何丽婵

６０８

２０

陈丽芬

６０８

２１

赵善雄

６０８

２２

宋敏新

９１２

２３

吴雪红

３０４２

合计

６５４１４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２７

证券简称：深圳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２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六届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六届二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在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２０６８

号华能大厦

３５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高自民董事长主持。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分别以专人、传真、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 会议应到董事九人，到会董事

九人，全体董事出席会议。 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

董事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０．６６６３％

股权的议案》。

（一）交易概述

本公司拟收购深圳市星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河地产”）所持有的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新投公司”）

０．６６６３％

股权，收购价格为人民币

６４

，

６０２

，

０２０

元。

本次收购行为不涉及关联交易。 根据《公司章程》，本次收购事项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星河地产是专业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的综合性开发企业。 该公司于

１９９４

年

４

月成立，注册资本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法人代表：黄楚龙；经营范围：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在合法取得

土地使用权的范围内从事房地产的开发、经营。 星河地产的实际控制人为黄楚龙。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创新投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５０

，

１３３．９

万元。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

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

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

股权结构为：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２８．１９５２％

、深圳市星河房地产开放有限公司

１８．０５７３％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９３１５％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１２．７９３１％

、深圳市

立业集团有限公司

４．６３０８％

、福建七匹狼集团有限公司

４．６３０８％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３．６７３０％

、深

圳市亿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３．３１１８％

、 深圳市福田投资发展公司

２．４４４８％

、 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

２．３３３８％

、新通产实业开发（深圳）有限公司

２．３３３８％

、本公司

２．０３０４％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００３％

、中

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０．２３３４％

。

创新投公司近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和经营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营业收入

１

，

１９６．３３ ３

，

２１５．４９

营业利润

３７

，

７８６．８３ ６０

，

１４１．７６

利润总额

３７

，

８５８．３９ ６０

，

３４３．４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３３

，

１９０．７６ ５０

，

６６２．４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３９

，

４２６．６４ １４

，

３２６．３０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５５９

，

９６１．６８ １

，

１５１

，

９０２．２９

总负债

１５２

，

１１０．４８ ２４２

，

７９８．４２

净资产

４０７

，

８５１．２０ ９０９

，

１０３．８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４０３

，

４２８．３９ ８９３

，

４３０．２５

本次收购属于股东之间的交易，不涉及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事宜。

（三）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协议主要条款

（

１

）在协议生效后五个工作日内，本公司全额付清股权款项，共计人民币

６４

，

６０２

，

０２０

元。

（

２

）在股权过户变更登记日前该等股权所产生的孳息归星河房产所有。 股东变更登记有关手续办理完

毕之后，原由星河房产根据转让股权在创新投公司所享有的所有以及任何股东权利义务和利益，均由本公

司承接并享有。

２

、交易定价依据

根据交易双方协商，公司本次收购创新投公司

０．６６６３％

股权的价格为人民币

６４

，

６０２

，

０２０

元，交易价

格较创新投公司

２０１０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溢价率为

６．６５％

。

（四）收购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创新投公司是国内规模、投资能力和影响力较大的创投机构。 自创业板推出以来，创新投公司取得了

跨越式的发展，近年来业绩优良，保持了较高的分红比例，预计未来仍将保持稳定的增长和给股东持续的

回报。 因此，公司增持创新投公司的股权，可以分享创投行业持续增长的回报，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 本次

收购完成后，本公司持有创新投公司股权比例上升为

２．６９６７％

。

（五）董事会审议情况

经董事会审议： 同意公司收购深圳市星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０．６６６３％

股权，收购价格为人民币

６４

，

６０２

，

０２０

元；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惠州燃气投资江北西区多功能气化站项目的议案》。

（一）对外投资概述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惠州市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燃气”）投资建设惠州市江北西区多

功能气化站项目，项目计划总投资为人民币

６

，

１５１．６８

万元，其中

３０％

由惠州燃气以自有资金投入，其余投

资款通过贷款解决。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投资事项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投资方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惠州燃气

注册地点：惠州市江北云山西路

１０

号投资大厦

１３－１３Ａ

楼

注册资本：

８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钢

经营范围：管道燃气专营和瓶装燃气经营业务，燃气专营权的范围包括惠城区、仲恺高新区、博罗县和

巽寮湾度假区。

股东情况：本公司占

８７．５％

股权，惠州市投资管理公司占

１２．５％

股权。

（三）项目概述

惠州市江北西区多功能气化站项目占地面积约为

３

万平方米，总储量为

２００

立方米（约

１００

吨）液化

石油气和

４００

立方米（约

１８０

吨）液化天然气，供气能力分别为

１４

吨

／

小时和

１．２

万标准立方米

／

小时（约

１０

吨

／

小时），计划总投资为

６

，

１５１．６８

万元。 本项目按功能分为两期，一期为液化石油气气化站，具备液化石油

气储存、气化、灌装功能，投资约为

４

，

５２２

万元；二期为液化天然气气化站，具备液化天然气储存、气化功能

并预留了天然气高中压调压站用地位置，投资约为

１

，

６２９．６８

万元。

（四）投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惠州燃气投资江北西区多功能气化站项目有利于巩固其燃气经营的区域龙头地位， 培育未来利润增

长点，解决惠州市对燃气需求的需要，对惠州市整体燃气管网的安全稳定供气具有重大意义。

存在的风险：长输管道天然气进入惠州后，惠州燃气供应区域内的主要气源是管输天然气，本项目一

期以液化石油气、二期以液化天然气为气源，使用率将有所下降。

（五）董事会审议情况

经董事会会议审议：同意惠州燃气投资建设江北西区多功能气化站项目，项目计划总投资为人民币

６

，

１５１．６８

万元，其中

３０％

由惠州燃气以自有资金投入，其余投资款通过贷款解决；同意本项目在取得政府投

资主管部门核准后开工建设；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惠州燃气投资东江高新区燃气配套工程项目的议案》。

（一）对外投资概述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惠州燃气建设惠州东江高新区配套燃气工程项目， 项目计划总投资为人民币

１０

，

９６４．６１

万元，其中

４０％

由惠州燃气以自有资金投入，其余投资款以贷款解决。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投资事项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项目概述

惠州东江高新区配套燃气工程项目所在地是东江高新区，该区为仲恺高新区的组成部分。 项目总规模

为一座拥有

６

个

１５０

立方米低温储罐的

ＬＮＧ

气化站，并铺设中压天然气管道

４０．９８

公里，供气规模

９

，

５８５

标方

／

小时、

４

，

８４９．５

万标方

／

年，总投资为

１０

，

９６４．６１

万元。

（三）投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位于惠州燃气拥有燃气专营权的区域内，投资本项目有利于惠州燃气培养新的利润增长点，扩

大燃气管网的覆盖区域，符合惠州燃气的发展战略。

存在的风险：

１

、气源风险：本项目的天然气供应来源存在不确定性。

２

、市场风险：东江高新区的用户增长存在不确定性。

（四）董事会审议情况

经董事会审议：同意惠州燃气投资建设惠州东江高新区配套燃气工程项目，项目计划总投资为人民币

１０

，

９６４．６１

万元，其中

４０％

由惠州燃气以自有资金投入，其余投资款以贷款解决；同意本项目在取得政府投

资主管部门核准后开工建设；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妈湾公司投资脱硝改造工程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妈湾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妈湾公司，公司合计持有

８５．５８％

股权）所属妈湾

电厂总装机容量

１８４

万千瓦，共

６

台国产燃煤机组，分别于

１９９３

年

１１

月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投产。根据广东省环

保厅《关于印发广东省火电厂降氮脱硝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函［

２０１１

］

３

号］文件要求，妈湾电厂需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完成

２－６

号机组

ＳＣＲ

（选择性催化还原法）脱硝改造，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完成

１

号

机组的

ＳＣＲ

脱硝改造。

为满足日益严格的环保标准的需要，董事会审议：

（一）同意妈湾公司以自有资金投资妈湾电厂

１－６

号机组

ＳＣＲ

脱硝改造工程；

（二）同意本项目在取得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后开工建设。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东莞深能源樟洋电力有限公司授信额度内的债务提供担保的议案》（详见《关

于为东莞深能源樟洋电力有限公司授信额度内的债务提供担保的公告》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３＞

）。

（一） 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东莞深能源樟洋电力有限公司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两年期、

人民币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的银行授信额度内发生的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担保，担保的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

６

，

３００

万元，担保范围为授信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授信合

同约定的各项费用，担保期限为上述授信额度内发生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二） 同意公司按

５１％

的持股比例为东莞深能源樟洋电力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的不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内发生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范围为授信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本金、利息、

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授信合同约定的各项费用，担保期限为上述授信额度内发生的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三）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广东扶贫济困日” 活动捐款

１００

万元的议案》。

为体现公司社会责任，董事会同意向深圳市慈善会 “广东扶贫济困日” 活动捐款人民币

１００

万元。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星期三）

上午九时，在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２０６８

号华能大厦

３５

楼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４＞

）。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２７

证券简称：深圳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３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东莞深能源樟洋电力有限公司

授信额度内的债务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东莞深能源樟洋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樟洋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的总额不

超过人民币

３５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下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的最高本金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１

，

４００

万元。

该担保事项已经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董事会六届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该担保

事项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东莞深能源樟洋电力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２５

日

注册地点：东莞市樟木头镇樟洋村

法定代表人：郭志东

注册资本：

２

，

９９２．１４

万美元

股权结构：公司占

５１％

股权，（香港）中国港投资有限公司占

３４％

股权，东莞

市樟木头镇经济发展总公司占

１５％

股权。

主营业务： 樟洋公司总装机

３６

万千瓦， 由两套

１８

万千瓦燃气

－

蒸汽联合循环发电机组组成，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投入商业运营，已完成油改气工程，可用重油、天然气发电。

樟洋公司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已审）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报表数）

总资产

１

，

０７３

，

７８８

，

６４０．０８ １

，

０６１

，

５６９

，

４７９．４４

总负债

９４９

，

１０５

，

２９２．０３ ９４７

，

２９７

，

６４４．９１

股东权益

１２４

，

６８３

，

３４８．０５ １１４

，

２７１

，

８３４．５３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度

（已审）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报表数）

净利润

４２

，

１６５

，

２２４．２６ －１０

，

４１１

，

５１３．５２

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

５

，

７０３

，

３２５．８４ １０６

，

４５５

，

６１５．９２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深圳平安银行拟签署担保合同的主要条款如下：

１

、担保金额：为总额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的授信额度内发生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担保的债权最高

本金余额为

６

，

３００

万元。

２

、担保范围：授信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授信合同约定

的各项费用。

３

、保证期间：上述授信额度内发生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二）公司与银行拟签署担保合同的主要条款如下：

１

、担保金额：按

５１％

的持股比例为不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的授信合同下形成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２

、担保范围：授信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授信合同约定

的各项费用。

３

、保证期间：上述授信额度内发生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四、董事会意见

考虑上述担保贷款，樟洋公司的担保贷款总额为

５８

，

８０６

万元，其中公司担保

２６

，

１００

万元，中国港公

司担保

２２

，

６８７．８０

万元， 樟木头镇经济发展公司担保

１０

，

０１８．２０

万元， 分别占全部担保贷款的比重为

４４．３８％

、

３８．５８％

、

１７．０４％

。 因此，公司担保比例低于公司持有樟洋公司股权比例。

为保障樟洋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 公司本次拟为樟洋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的总额不超过人

民币

３５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下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的最高本金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１

，

４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０

年，樟洋公司连续盈利，经营情况有所好转，其经营性现金流可以保证按时支付债务利息及

归还部分本金，有一定偿债的能力，因此公司本次为樟洋公司担保风险可控。

董事会审议：

（一）同意公司为樟洋公司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两年期、人民币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的银行授信额

度内发生的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担保，担保的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

６

，

３００

万元，担保范围为授信合同

项下发生的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授信合同约定的各项费用，担保期限为上

述授信额度内发生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二） 同意公司按

５１％

的持股比例为樟洋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的不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内发生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为授信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以及授信合同约定的各项费用， 担保期限为上述授信额度内发生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

年；

（三）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公司累计担保情况如下表：

项 目

金 额

（单位：万元）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比例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

２７１

，

３２９ １９．６９％

公司未对无产权关系的单位提供担保。 目前各被担保企业经营状况正常，不存在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

的担保。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２７

证券简称：深圳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４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召开的公司董事会六届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召开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星期三）上午九时。

４

、会议召开方式：与会股东（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有关议案。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星期五）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

、会议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２０６８

号华能大厦

３５

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会议审议事项的合法性和完备性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收购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０．６６６３％

股权的议案》、《关于惠州燃气

投资江北西区多功能气化站项目的议案》、《关于惠州燃气投资东江高新区燃气配套工程项目的议案》和

《关于为东莞深能源樟洋电力有限公司授信额度内的债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已经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召开的

公司董事会六届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按《公司章程》规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审议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提交股东大会资料完整。

２

、需提交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提案情况

（

１

）关于收购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０．６６６３％

股权的议案；

（

２

）关于惠州燃气投资江北西区多功能气化站项目的议案；

（

３

）关于惠州燃气投资东江高新区燃气配套工程项目的议案；

（

４

）关于为东莞深能源樟洋电力有限公司授信额度内的债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提案（

１

）

－

（

４

）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５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的公司《董

事会决议公告》、《关于为东莞深能源樟洋电力有限公司授信额度内的债务提供担保的公告》， 或可参见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法人股东持法人营业执照、单位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个人股东持

本人身份证、股东代码卡、其开户证券营业部盖章的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传真方式

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上午

８

：

３０

至

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３０

至

１７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２０６８

号华能大厦

４０

楼

４００６

室）。

４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法人股东持法人营业执照、单位授权委托书和出

席人身份证；个人股东持授权委托书、股东代码卡、其开户证券营业部盖章的持股凭证、出席人身份证。

四、其他

１

、会议联系方式：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６８４１３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６８４１２８

； 联系人：黄国维、何烨淳。

２

、会议费用：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人员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董事会六届二十五次会议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５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的公司《董事会六届二十五次会

议决议公告》、《关于为东莞深能源樟洋电力有限公司授信额度内的债务提供担保的公告》。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八月五日

附件：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

／

本人出席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下列指示代为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收购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０．６６６３％

股权的议案

２

关于惠州燃气投资江北西区多功能气化站项目的议案

３

关于惠州燃气投资东江高新区燃气配套工程项目的议案

４

关于为东莞深能源樟洋电力有限公司授信额度内的债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注］：在“同意”、“反对”或“弃权”项下打

√

。 如果股东本人对于有关议案的表决未作具体的指示，受托

人可自行酌情对上述议案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受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单位盖章）：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日期：

委托人持股数：

（本授权书的剪报、复印、或者按照以上样式自制均为有效。 ）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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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8

月

5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2171

证券简称：精诚铜业 编号：

2011－039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权部分解除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控股股东安徽楚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

称

"

楚江集团

"

）于

2009

年元月

15

日将其持有本公司的

102,867,000

股限售股质押给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合肥分行，为楚江集团向该行申请银行授信提供质押担保。 （详见

2009

年元月

17

日的《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2010

年

11

月

8

日，楚江集团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了部分解除质

押手续，将其质押给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的

102,867,000

股股份中的

30,000,000

股办理了解

除质押手续。 楚江集团尚质押其持有本公司股份

72,867,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4.70％

。 （详见

2010

年

11

月

10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经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1

日实施了

2010

年度权益分配预案（每

10

股转增

10

股派

2

元），楚江集团质押股份数量由

72,867,000

股增至

145,734,000

股，占总股本的

44.70％

。

近日，公司接到楚江集团通知，称其质押给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的

145,734,000

股股份

中，已有

100,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0.67％

）于

2011

年

8

月

4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

截止目前， 本公司控股股东楚江集团尚质押其持有本公司股份

45,734,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4.03%

。

特此公告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八月五日

股票代码：

002013

股票简称：中航精机 公告编号：

2011-033

湖北中航精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补正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湖北中航精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6

月

17

日召开了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宜。

2011

年

6

月

21

日，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公司（以下简称

"

中航工业

"

）、中航机电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机电公司

"

）、贵州盖克航空机电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盖克机电

"

）及中国航空救生研究所（以下简称

"

救生研究所

"

）为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

及的申请豁免要约收购的申请人，机电公司、盖克机电和救生研究所以书面形式授权公司实际控制人中航

工业，以共同名义制作了申请豁免要约收购的申请材料，并上报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

国证监会

"

）审核。

2011

年

7

月

4

日， 中航工业收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

111281

号）（以下简称

《补正通知书》），该通知书对中航工业报送的《湖北中航精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义务豁免核准》行

政许可申请材料提出了补正要求，并要求其在

30

个工作日内对补正通知进行回复。

由于补正通知中要求中航工业在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申请经并购重组委审核通过且公司落

实并购重组委审核意见后，补充提供信息披露文件等材料，而目前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申请正在审核

过程中，中航工业无法按期提交补正回复文件。

鉴于此，中航工业拟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延期提交有关补正材料，待有关补正材料齐备后，及时向中国

证监会补充提供。

特此公告。

湖北中航精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8

月

4

日


